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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註銷

原因說明
	


註1：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申請更正、註銷必須檢附(1)原股利或扣繳憑單存根聯(2)更正後股利或扣繳憑單報核聯(註銷案件免附)(3)相關帳簿憑證證明資料影本。

註 2：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註銷或金額更正涉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或股利憑單申報書上數據變動者，皆應一併更正。

註 3：更正所得類別如係租賃所得，則戶籍地址請填寫租賃房屋坐落地址，並填寫租賃房屋稅籍編號。

註 4：本表格1式2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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